附件3

综合评分标准说明
	评审项目
	评审标准
	分值

	设计资质
	是否具备建筑装饰工程设计专项乙级及以上资质，“是”则通过，“否”则不通过。
	一票否决

	设计人员资历
	根据报价单位提供的设计人员资历情况进行综合评分。

1.设计人员资历情况较好为7-10分；

2.设计人员资历情况一般为4-6分；

3.设计人员资历情况较差为1-3分；

4.不提供的为0分。
	0-10

	初步平面设计方案
	根据初步平面设计方案的合理性、科学性等进行综合评分。

1.初步平面设计方案编制优秀为21-25分；

2.初步平面设计方案编制良好为16-20分；

3.初步平面设计方案编制一般为11-15分；

4.初步平面设计方案编制较差为6-10分；

5.初步平面设计方案编制不合格为1-5分；

6.不提供的为0分。
	0-25

	初步效果图设计方案
	根据初步效果图设计方案的合理性、科学性等进行综合评分。

1.初步效果图设计方案编制优秀为21-25分；

2.初步效果图设计方案编制良好为16-20分；

3.初步效果图设计方案编制一般为11-15分；

4.初步效果图设计方案编制较差为6-10分；

5.初步效果图设计方案编制不合格为1-5分；

6.不提供的为0分。
	0-25

	报价
	报价最低至最高依次为20分、18分、16分、14分、12分、10分、8分、6分、4分、2分。（即报价最低得20分，以此类推，报价最高得2分。）
	2-20

	总体评价
	根据报价单位企业介绍、业绩情况等进行综合评分。

1.综合评价优秀为16-20分；

2.综合评价良好为11-15分；

3.综合评价一般为6-10分；

4.综合评价较差为1-5分；

5.不提供的为0分。
	0-20

	合计
	100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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